项目内容与要求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PDA维保服务
项目概况
1、现阶段医院各科室均配备数量不等的PDA，相关设备使用频率高，部分设备已超过原厂保修期限，如无法及时修复设备故障，可能影响业务效率与质量。
2、需要对部分设备进行延保，对已超出原厂保修期的设备相关维保进行招标，并制定技术与服务标准，择优选择合适供应商，以利于相关设备维修，保障医院业务正常开展。

维保清单
	序号
	品牌
	型号
	数量（台）
	备注

	
	
	
	
	

	1
	海信
	N1s
	54
	

	2
	海信
	Nx
	39
	

	3
	识凌
	G03
	2
	

	总计
	
	
	95
	



服务要求
1. 报价：供应商以维保清单中的型号、数量，采取包年维修进行报价（包年维修报价说明：无论PDA一年内更换多少配件，医院不再另行支付费用，供应商报价应包含一年内为确保PDA正常运行所包含的所有硬件费用。
2. 报修服务方式：
①供应商需提供固定报修电话，方便使用科室报修故障及相关服务咨询。
②医院系统管理员可以随时通过QQ、微信、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等各种灵活的通讯手段向供应商进行设备报修及技术咨询，供应商应在0.5小时内响应。
3. 服务响应：供应商应安排专人负责医院的维保工作，提供7*24小时电话响应服务，若电话远程无法解决，2小时内到达现场。
4. 技术要求：供应商维保所更换的配件必须是原厂配件，保证医院正在使用设备的兼容性，如维修后出现应用系统不兼容，供应商应及时更换相关配件，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5. 维修方案：简单故障现场解决，如需要更换配件，需采购人同意后，经双方签字确认，带回维修，维修周期不超过10个工作日。
6. 巡检要求：每个月进行一次全面巡检，并提供巡检报告。
7. 服务记录档案、特别情况记录、凭证、单据管理：每次维修需记录维修机型，序号，维修故障，维修情况，维修时间，维修后需让维修科室负责人签字确认。每月统计维修记录汇总报信息科。维修过程有相关单据需存档保留，待查。
8. 提供一套完整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方案。
9. 备机方案：提供不低于6台的备用机，确认使用科室有足够的设备保障业务不中断。
10. 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和运维服务特点，制定合理的服务满意度考核方案，包括日常服务时效，服务人员态度，服务投诉处理等。
11. 现场踏勘：
2、 
11.1本项目采购人不组织集中现场踏勘，供应商可自行对项目现场、原有设备及运维条件进行踏勘、测试，以便获取有关编制谈判文件和签署合同所涉及现场的资料。供应商应自行承担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
11.2 供应商提供的现场踏勘报告，应包含关于现场运维条件、所需运维设备现状等问题的描述分析及解决措施，附现场勘查图片不少于5张不同区域不同角度现场照片及文字说明。
12. 成交人须提供项目实施工作计划，经采购人同意后，严格执行。如果遇到问题，由成交人提出项目变更说明，经采购人确定后，修改计划。成交人必须进行项目跟踪和报告，建立项目检查制度。


其它要求
1. 本文所述服务要求，应视为本项目所需的最低要求，如有遗漏，磋商响应供应商应予以补充。否则，一旦成交将认为磋商响应供应商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提供。
2. 磋商响应供应商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 磋商响应供应商必须在磋商响应文件中详细说明其售后服务承诺和电话、传真等，并提供企业主要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
4. 磋商响应供应商必须提供其参与本项目班子人员情况表。
5. 磋商响应供应商应明确磋商响应产品和采购要求存在正负偏离情况，对照磋商文件要求，逐条说明所提供货物和服务已对采购人的技术规格、商务要求做出了实质性的响应，或申明与技术规范书、商务要求条文的偏差和例外并列于《技术规格和商务偏离表》中。
6. 磋商响应供应商应依据磋商文件要求及磋商响应文件所作承诺履行职责，如有违约，采购人有权根据协议、合同采取措施保证本次采购项目的顺利进行，并相应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7. 磋商响应供应商认为有利于采购人的其它优惠条款应单独列明。
8. 磋商响应供应商应对技术和商务条款如实承诺，若已在响应文件作出承诺，在履约中成交供应商未按照承诺提供服务的，采购人将从成交供应商的服务款中扣款，若因此造成采购人损失的，成交供应商应承诺相应损失，成交供应商不得有异议。
9. ★成交供应商出现2次（含）以上严重失误，采购人有权终止成交供应商的服务合同，由第二成交候选供应商提供后续服务（严重失误包含但不限于：由于成交供应商原因导致的采购人设备无法正常使用，造成不良后果；由于成交供应商在合同期间，由于服务态度问题，导致科室人员投诉；由于成交供应商原因导致医院内部资料泄露），供应商须提供书面承诺。
10.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不允许成交供应商以任何名义和理由进行转包，如有发现，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且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因成交供应商违约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的，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

